
宜公共资源交易局〔2019〕13号
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关于印发《宜昌市落实管办分离体制规范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监管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现将《宜昌市落实管办分离体制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监管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9月29日
宜昌市落实管办分离体制

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监管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我市公共资源交易管办分离工作体制，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监管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精神，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及《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监管局）作为我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综合监督机构，综合指导协调全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市交易中心）依法组织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第三条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监管工作遵循下列原则：

依法依规、管办分离：市监管局、市行政监督部门、市交易中心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我市机构改革“三定”规定履行综合监管、行业监管及平台操作职责，做好市级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和执行。

管办互促、优质高效：公共资源交易以共同构建规范公平、管办高效的市场环境为目标，通过监管促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标准化建设，以平台全程规范化操作促进公正监管，形成管办工作合力，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管办透明、公开公平：依法公开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实施执法检查、奖励惩戒信息共享，实现交易信息公开透明、监管过程留痕。

第四条  交易项目进场管理
严格按照我市公共资源进场交易的限额标准及分级管理目录开展交易项目进场管理。

目录外的市级重点项目在明确监管部门的前提下，由市交易中心根据实际提供相关服务。

第五条  招标（采购）文件管理

市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履行招标（采购）文件备案管理。
市监管局负责所有进场交易项目文件备案的综合监管。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各类进场交易项目的受理，提供招标（采购）文件的发布平台。 
第六条  开标现场管理
市监管局及市行政监督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对开标现场实施监管，对开标室进行巡查监督，及时处理交易活动中出现的突发性问题。
市交易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开标（采购）活动，维护开标现场秩序。以电子视频系统等完整记录开标现场活动，发现招标人、代理机构、投标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及时提醒纠正。对拒不改正、扰乱开标现场秩序或问题比较严重的事件，应向市监管局、相关行政监督部门报送，市监管局、相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及时调查处理。

第七条  评标（评审）专家库管理和专家抽取

市监管局负责评标专家库建设管理，并对评标专家定期考核，对评标专家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宜昌市评标（评审）专家考核管理办法（试行）》进行处理。

市交易中心按照规定提供评标（评审）专家抽取服务，严格保密抽取专家名单，对评标（评审）专家日常表现进行记录。及时向市监管局报送评标（评审）专家评标活动中的异常行为。      

市综合评标专家库专业或专家不能满足招标项目评标需要，确需从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中或以其他方式抽取时，由招标人报市监管局备案，市监管局提出备案意见和服务。
市监管局对评标专家进行政策法规培训；市交易中心对评标专家进行技术培训。
第八条  评标现场管理
市监管局、市行政监督部门依法监督评标（评审）活动，发现评标（评审）专家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及时处理。

市交易中心负责评标现场服务和管理，评标区实行分区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电子见证系统对评标活动进行见证。组织评标（评审）专家签订守纪承诺书，及时检查、督促代理机构按要求做好相关评标服务工作。评标过程中发现评标委员会、招标人（采购人）代表、招标代理机构工作人员行为不当、程序不规范的，及时提醒纠正。拒不改正的，应及时向行政监督部门和市监管局报送相关情况，并在见证系统记录。
对评标中出现的涉嫌围标串标等违法违规行为，市交易中心及时将相关资料移交行政监督部门和市监管局查处。

第九条 项目档案管理

市交易中心建立公共资源交易档案管理制度，对招标公告、招标文件、专家抽取记录、评标（评审）报告、中标文件等内容，按照项目逐一建档管理，并按规定提供相关查询服务。

第十条 招标代理机构服务管理

市交易中心建立招标代理机构进场服务行为差错公示制度，对招标代理机构进场服务差错行为进行记录，定期公布，违法违规行为报送有关监督部门。

市监管局负责对招（投）标人、代理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政策法规培训；市交易中心对招（投）标人、代理机构进行技术培训。
第十一条  信息化建设
市监管局统筹协调全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化工作。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实施平台建设、管理、维护和操作培训工作。
开展跨区域合作，大力促进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真正发挥远程异地评标的功效，保证评标更加公平公正。

第十二条  投诉及举报处理

市监管局和市行政监督部门受理在市级平台交易活动中产生的投诉举报，根据职能职责处理投诉举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市交易中心配合市监管局及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处理投诉举报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监管局、市交易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2019年9月29日印发



